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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訓練中心暨防災教育館場地申請使用勘查表

	申請人
	

	借用場地
	

	使用前勘查
	勘查日期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      分

	
	勘查紀錄
	

	
	經本局及申請人雙方現場勘查，勘查結果如上，申請人承諾使用完畢後，將場地及設備等清潔乾淨並回復原狀。
    此  致
桃園市政府消防局
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    申請人：
    電話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	租借物品
	



